
装修赔偿款分配难

据了解，2017 年 5 月， 房先生

与胡先生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约定

由房先生出资装修。 租金 13000 元

/ 年，先付后用，押金 1000 元。 租期

八年，于 2025 年 6 月 10 日到期。职

能部门评估屋内装修赔偿款合计

64078 元， 该赔偿款已打入胡先生

账户。

为避免矛盾升级， 调解员开展

了背对背调解。 调解员了解到该房

屋承租人房先生因评估部门上门评

估时不在现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

想要通过调解员介入重新评估。 调

解员随即联系镇职能部门到场，现

场解答了疑问。 负责人表示评估是

按照法定程序，合法合规，当事人已

经签字即表示认可， 因此无法重新

评估。 房先生委屈地说：“我从 2017

年就租了这个房子， 房租一直按时

缴纳，现在房子要动迁了，因为我的

装修,他才拿到了一些补偿款，是不

是应该分我一点？ ”

调解员表示非常理解房先生的

心情， 并劝说他， 合同里有对动迁

事宜的条款约定， 可以按照合同约

定向房东主张补偿。 调解员向胡先

生了解事实时发现， 房先生之所以

不愿意配合搬离， 是觉得评估的补

偿金额与实际不符， 所以影响最终

补偿金额。 而胡先生也非常气愤，

声称房先生对此房屋装修实际花费

不足 4 万元， 且部分装修还是他出

的钱， 如果按照房先生的要求给

钱， 自己太吃亏了。 双方僵持不

下， 调解一度陷入了僵局。

耐心引导显成效

第二天， 调解员再次联合派出

所民警、 律师， 继续开展第二次调

解。 首先， 律师向双方当事人释法

明理， 合同中明确动迁装修补偿款

60%归租客， 40%归房东。 双方应

严格按照合同履行各自的义务。 尽

管是不可抗因素， 但是双方签订的

租房合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调解员和民警善意提醒， 房先

生如不搬离， 房租费肯定是要继续

付的，造成的损失会更大，应当要及

时止损，莫要把时间、精力耗费在这

件事情上。 在调解员和民警百般劝说

下， 两人最终愿意按照合同约定四六

开分配装修补偿款。 在处理好装修补

偿款分配事宜后，房先生突然又提出，

自 2023 年 12 月底评估后， 就没有住

过该房屋， 房租已经付到 2024 年 7

月，想要和房东商量退还租金。

调解员从房先生的实际困难出

发， 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地劝解引

导， 最终双方当事人愿意各退一步，

房租各自承担一半， 即胡先生退还房

先生今年一半的租金 3700 元。

经过调解员悉心调解， 双方当事

人达成调解协议。 双方于 2024 年 5

月 27 日终止房屋租赁协议。 胡先生

自愿支付房先生 43700 元， 其中 4 万

元为房屋评估装修补偿款， 3700 元

为退还先前支付房租及押金。 6 月 10

日， 调解员电话回访双方当事人， 称

已经履行完毕协议内容， 当事人对调

解员的耐心调解表示高度认可。

此类租赁合同矛盾纠纷看似鸡毛

蒜皮的小事， 但因影响到双方当事人

的切身利益， 如果不及时化解， 就可

能酿成大纠纷、 大麻烦。 调解员通过

认真倾听、 分析算账、 换位思考、 耐

心沟通的调解方式， 让当事人怒气冲

冲地来， 握手言和而去。 调解员列出

“僵持成本” 清单， 引导双方当事人

理性看待问题， 减少损失， 使得此次

矛盾纠纷迎刃而解。

【调解心得】

“强硬”手段惹矛盾

今年 5 月， 浦东一商场“二

房东” 因商铺租户经营未达到承

诺的客流量， 采取“强硬” 手段

欲促使其解约， 并要求在限定期

限内搬离。 这一举动引发商户经

营人强烈不满。 口角之争愈演愈

烈， 现场众人险些动起手来。 商

场物业人员立即报警。

接报后， 浦东公安分局梅园

新村派出所第一时间出警， 平息

了现场矛盾纷争。 此后， 民警详

细了解事情经过后得知， 该起租

赁纠纷是由于商铺租户违约导

致， 但因“二房东” 的“不当操

作” 致使双方如今“剑拔弩张”。

鉴于该纠纷涉及的法律关系复

杂， 派出所随即启动“三所联

动” 机制， 由派出所、 街道司法

所和律师事务所组成调解团， 组

织商场方、 “二房东”、 商铺租

户开展联动沟通调处。

“租户的日均客流量未达到

合同要求， 属于违约， 且多次通

知对方搬离无反应……” “生意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有起色， 停

水、 停电太过分！” 调解过程中，

双方各执一词， “二房东” 表示

租户违约在先， 且已拖欠两月租

金， 致使其无法向商场方正常支付

租金， 于是通过“停水停电” 的方

式想让对方“知难而退”， 结果却

是事与愿违。

租户则表示， 自己对商铺投入

巨大成本， 需要一段时间缓冲让生

意好起来， “二房东” 这样的行为

属实不对， 气愤之下才叫来朋友帮

忙， 在民警告诫下， 租户已认识到

该行为不妥。

随着调解的不断推进， 民警和

调解员耐心听取矛盾双方诉求， 了

解到双方都承受一定经济损失后，

及时安抚、 开导， 进而从“法、

理、 情” 等多方面进行剖析， 告诫

双方要依法解决矛盾纠纷， 切不可

采用过激手段。 在“三所” 的耐心

调解下， 会谈历时两个多月， 最终

“二房东” 和商铺租户就租赁及赔

偿达成了和解协议， 一起多方房屋

租赁纠纷就此化解。

房东租客险成仇家

6 月 5 日， 六里派出所通过

“三所联动” 机制迅速化解另一起

商铺租赁纠纷。

“要是再不交房租， 那我只能

这样做了！” “那可不行！” 浦东北

艾路上一家药房内， 药房老板苏先

生和房东李先生吵得不可开交， 俨

然将对方当成了“仇人”。 原来，

由于药房老板经营不善， 导致其长

期未按时缴纳房租， 房东一气之下

欲终止租赁合同， 并扬言要采取锁

门清人的措施， 租赁双方随之发生

口角， 矛盾加剧。

六里派出所了解了事情经过

后，发现双方积怨已久，调解有不小

难度，随即启动“三所联动”机制，会

同司法所、 律师事务所共同开展纠

纷调处。不出所料，首次调解未有结

果，一方坚持要继续租赁店铺，另一

方则是明确拒绝， 表示自己对于对

方长期未按时交租的行为已是忍无

可忍，“必须尽快搬离！”双方情绪激

动，调解工作一度被迫中断。但民警

仍未放弃，耐心听取各自诉求，为解

决纠纷创造条件。

不久， 民警再次将双方当事人

邀请至派出所“三所联动” 调解

室， 开展释法说理， 引导租赁双方

换位思考、 相互理解。 待双方态度

缓和， 民警趁热打铁， 兼顾“情理

法” 终于做通了双方当事人的思想

工作， 双方结束租赁关系， 房东给

予一定宽限期， 承租方在约定期限

内完成相关退租协议。 双方表示认

可， 矛盾得以妥善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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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章炜

六年前， 房先生与胡

先生签订了一个租期为八

年的租赁合同， 约定由租

客房先生出资装修该房屋。

2023 年 12 月底， 胡先生

因房子要动迁， 和房先生

商议尽快搬离， 房先生却

不愿意。 他要求胡先生赔

偿损失， 再配合搬离。 双方就此

产生矛盾， 多次沟通无法达成一

致。 5 月 27 日， 上海市奉贤区金

汇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以下简称

“调委会”） 启动“三所一庭 +”

联动调解机制对该纠纷进行调解。

今年 5 月，浦东一家美食广场的大门被气愤的商户给

堵了。 一边是被拖欠租金满腹委屈的“二房东”，另一边是

无法营业群情激奋的小商户，双方的矛盾一触即发……近

日，浦东警方依托“三所联动”机制成功化解两起因商铺租

赁引发的合同纠纷，助力辖区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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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纷 □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朱佳杰

近年来， 因租赁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不断增多。 合同未到期房子要动迁， 房客却不愿

搬怎么办？ 开门做生意， 却被商场“二房东” 停水断电， 如何调解？ 上海各司法机构精

准把控调解方向， 采用柔化矛盾的方式， 妥善化解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和利益冲

突， 实现事了、 人和的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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